职工科技创新技能竞赛提示

1.以下人员不得参加竞赛：单位高管、总工程师、总设计师等。

2.职工发明专利板块参赛项目，主要完成人应排在发明专利证书上前三位，并须在共同完成人签署承诺书上作说明。

3.操作系统中的第三方评价填写内容为：和参赛项目相关的鉴定会或这项技术评审验收会结论、有资质的权威机构的技术检测报告（科技查新报告）、同行专家的公开评价、行业组织评价、用户单位（龙头权威用户）评价、政府部门评价、主导制定的团队/行业/国家标准、媒体评价（第三方媒体）等，如佐证内容较多，可在“能够证明成果的其他材料”板块上传。第三方评价是竞赛项目重要佐证内容。
